
 

莫开伟：个人收款码将不
能用于经营的影响与用意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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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莫开伟 

 

有消息称，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微信、支付宝的个人收款码不得

用于经营性收款。不仅如此，近 4 年的数据将被追查，一旦数额较大需按

4.5%补税，还要缴纳滞纳金和罚款；这一消息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反响。对

此，微信和支付宝均回应称这一说法系谣言。 

但这一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根据央行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

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个人收款码将

不能用于经营性支付，《通知》将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通知主要内

容有 5 方面：一是对于个人或特约商户等收款人生成的，用于付款人识读

并发起支付指令的收款条码，应有效区分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

场景和用途，收款条码被出租、出借、出售或用于违法违规活动；二是对

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款服务机构应当为其提供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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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收款条码，并参照执行特约商户有关管理规定，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

码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提升对个人经营者的收单服务质量；

三是要求个人静态收款条码原则上禁止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条码支付

收款服务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

面收款。确有必要的实行白名单管理；四是对通过截屏、下载等方式保存

的个人动态收款条码参照执行个人静态收款条码有关要求，以防止不法分

子借助个人动态收款条码规避政策要求；五是要求审慎确定个人静态收款

条码白名单准入条件与规模、个人静态收款条码的有效期、使用次数和交

易限额，防范白名单滥用风险。 

3 月 1 日即将来临，央行发布的《通知》也即将生效，这对于第三方

支付工具微信、支付宝以及银行机构、广大民众到底会到来什么样的影响？

从央行发布《通知》的具体内容看，并没有完全禁止支付宝和微信的个人

支付功能，关键是要区别个人生活零星支付与经营性支持，这里经营性是

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显然，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这个标准是用来划

清个人小额支付与个人经营性支付的“分水岭”。在这一新规之下，支付

宝、微信直联商户的功能肯定会被削弱，原来“滞留”在微信、支付宝的

资金量也肯定会减少，两者“资金池”的蓄水量也会下降，对微信、支付

宝的当期财务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将微信、支付宝个人经营性功能进行限制之外，

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支付“分化”，即具有经营性特征的个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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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直接上升到商户支付层面，且随着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支付领域，也会

对个人支付的两种属性进行明确划分，使得微信、支付宝原来具有经营特

征的“支付”被有效剥离出来，这也使得微信、支付宝的支付量呈下降趋

势。但总体看对民众个人支付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个人非经营性支付同

样会得到满足，也不会给民众个人零星支付带来不便，更不会引发大量民

众弃微信、支付宝支付工具而去。当然，还有一点也会带来影响，就是支

付宝和微信支付需参照其他收单机构对线下商户执行的入网程序、对有明

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收款码用户进行信息核实等动作（即将个人码升级

到商业码），其中对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商户应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

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商户原则上应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等方式核

实，如此或新增作业成本。这是需要引起广大民众重视的问题。 

对银行机构会带来一定影响，或将成为银行机构扩展自己支付功能与

范围的一次契机，也将诱发一次支付领域的竞争：一则，因为新规或给专

业收单机构带来了机会，考虑到个人收款码转码需要收单机构深入线下，

点对点获取客户，这将有利于深耕线下收单业务的公司。二则，《通知》将

推动线下个体工商户从个人收款码向商户收款码迁移，而在这一过程中，

支付宝和微信或面临着被分流部分“直连”商户的情况，部分商户或转向

线下专业收单服务机构，这样各大银行会抓住这一难重的机会，整合微信、

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支付工具，形成各具特色的“集合收款码”，比如

农行整合了微信、支付宝、银联云闪付、农行掌银等全渠道收款方式，资

金无需提现，直接进入绑定的农行账户；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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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续推出了类似的“集合支付码”；还有不少聚合支付机构也在推广旗

下的收款码，如此将使得收单市场烽烟渐浓。 

那么，央行发布的《通知》到底有何用意或作用？从当前经济金融现

实看，《通知》面世应主要包含两方面金融用意： 

一方面，从客观上看，有利于消除各种潜在的金融风险隐患，确保国

家金融安全和广大民众的财富不受损失。 

众所周知，现在全国民众对于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的依赖

程度大大提高，微信支付已基本普及，全国用户几亿户，支付宝用户截止

2021 年 5 月近 8 亿户，临时存放在微信、支付宝的零星闲置资金数量相当

庞大，仅据蚂蚁金服公布的运营数据，2020 年余额宝总规模达到了 1.93

万亿，相当于我国 14 亿人口，平均每一位公民放入余额宝中的资金约为

1400 元。这些支付工具背后的主体如果经营失误，就有可能给民众临时

“存放”的资金带来较大的风险；尤其，个人经营性资金与个人零星支付

资金形成庞大的资金流或资金池，如果得不到央行以及银行金融机构的有

效控制，游离在可控范围之外，也会诱发各种不定性风险。最为重要的是，

当前普遍存在个体工商户通过个人收款码进行经营性收款，也容易造成交

易性质混淆和交易信息失真，也使得风控环节难以把控。禁止个人收款码

用于经营性收款，可有效识别个人收款和经营性收款，进而进行针对性的

风控管理，规避潜在风险。很明显，央行发布的《通知》其实在于划分好

个人零星支付与经营性支付的界限，目的相当明确，在于为国家金融稳定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572


